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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6159期

浙江销售2666504元，返奖额921687元。“七乐彩”亿
元派送6月4日开始，每期200万，连续35期，详见浙
江福彩网。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6月14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374292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648元

浙江中奖注数

675

0

1243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6 9 1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159期 投注总额：515124元

01 03 07 08 13

奖池累计118.7725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微动双色球，免费北京游”
活动6月15日开启，关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即可参加抽
奖。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6月14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72

4372

奖金

0元
2405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6068期
全国销量:295768168元 浙江销量:2351633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4注二等奖（义乌2注，杭州、温州各1
注）。奖池累计9.9162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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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6月16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关于浙江三弘国际羽毛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
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
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盛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163157 邮件地址：shengfan-HZ@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6月16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浙江三弘国际羽毛有限公司

所在地

杭州

币种

人民币

本金(截止至2016年2月20日

96,500,000.00

利息(截止至2016年2月20日)

5,459,410.80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资产情况

停产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债权转让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
州办事处达成的《买断型债权转让合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
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萧山支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仅列明截至2016年2月20日的本息余额，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
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
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
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万元。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6月16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
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借款人名称

浙江三弘国际羽毛有限公司

浙江三弘国际羽毛有限公司

浙江三弘国际羽毛有限公司

浙江三弘国际羽毛有限公司

浙江三弘国际羽毛有限公司

浙江三弘国际羽毛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20151230100882

2015123010881

20151230100770

20151230100705

20151230101052

20151230100880

合计

债权本金

51,500,000.00

45,000,000.00

0

0

0

0

96,500,000.00

利息（含罚息、复利）

1,178,896.88

1,030,176.82

810,468.31

1,147,706.49

194,578.63

1,097,583.67

5,459,410.80

债权本息

52,678,896.88

46,030,176.82

810,468.31

1,147,706.49

194,578.63

1,097,583.67

101,959,410.80

担保人

上海吉思美家纺有限公司、章军华、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
司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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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02民初1804号
黑龙江省乾方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名誉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1804号案件的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
成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76号

倪金尧：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万维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806号

易泉（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名誉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1806号案件的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
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1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800号

诸暨市恒成食品商行：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华商糖业
烟酒有限公司诉被告诸暨市恒成食品商行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446号

郑建光、李荷芳：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
字第0344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998号

冯小龙：本院受理原告徐翔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
字第 0399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199号

陈霞芳、颜佳丽：本院受理原告中银保险有限公
司浙江分公司诉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
3199号民事判决书。陈霞芳、颜佳丽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1236850.43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9月7日起至实
际支付上述款项之日止按年利率 4.6％计算的利息
损失。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763号

杭州川迈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荣艳诉你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
泗商初字第763号民事判决书。杭州川迈服饰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荣艳205000元。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469号

杭州华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文胜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438号

杭州市西湖区李适面馆：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留下农
副产品市场双雄食品店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713号

夏军：本院受理原告翁宾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执法执纪
监督卡、诉讼执行风险须知、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
作日）在本院23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261号

章顺静、董耀峰：本院受理原告吴萍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
西商初字第42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934号

余利忠、项爱娟、余利云、余利萍：本院已受理原告王
秀辉诉你们及李水香、余佳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
件适用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成员告
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
月31日10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906号

胡良齐、叶琴：本院受理原告邹益民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906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胡良
齐、叶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告邹益民
借款1700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如果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064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21714元，由被告胡良齐、叶琴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786号

韩美德：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滨江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滨商初字第1786号民事
判决书：被告韩美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
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借款本金
11139.94元，并支付相应罚息、复利；如果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762元，由被告韩美德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283号

郑州路乔惠商贸有限公司、成普宏：本院
受理原告博世电动工具（中国）有限公司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证据材料、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6年8月

18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000号

徐志娟：我院于2016年4月28日所作的（2016）浙
0108民初1000号民事判决，原告来国良诉被告徐永
东、徐志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来国良不服判决，
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108民初1000号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638号

浙江远亚建材有限公司、潘小永、丁一飞：本院对原
告王晶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27日10时在本院第
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20号

郭池兵、陶佳：本院对原告周云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
月21日15：30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919号

冯雨强、范百荣、钱碗勤、浙江长兴中欣机械有限公
司：本院对原告钱建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88号

宁波远景物流设备有限公司、王配龙：本院对原告何
海英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2188号

虞利成：本院对原告施昌华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2923-1号

朱剑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申航化工有限公司诉被
告绍兴县绿叶印染有限公司、朱剑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杭州市萧山区
人民法院临浦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7695-1号

杨建平：本院受理原告莫关郎诉被告杨建平、傅玲李
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临浦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陈燕舞:本院受理原告沈维华诉被告陈燕舞保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9月19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7100号

杭州超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董永丰
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9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十二审
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3374号

杭州秀燕贸易有限公司、纪小燕:本院受理原告金献
枝诉被告杭州秀燕贸易有限公司、纪小燕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03374号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5508号

张青、徐晓俊:本院受理原告蒋爱云诉被告张青、徐
晓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13日9时在本院良
渚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887号

浙江宏林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华江建材有限公司诉被告潘国兴、浙江宏林环境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7日9时在本
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718号

李田英：本院受理原告孙美玲诉被告李田英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公民代
理须知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起诉请求判
令：被告李田英对主债务人应付原告的借款本金及利
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借款本金为150000元、其中借
款本金100000元的利息自2015年12月30日暂算至
2016年5月3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

计算为5959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30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9月9日上午9
时（遇法定假期顺延）在本院新登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55号

浙江策利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淳安县黄智
山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策利建设有限公
司、钱志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127民初25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准许原告淳安县黄智山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撤回起
诉。案件受理费 3520 元，减半收取 1760 元、公告费
650元，由原告淳安县黄智山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463号

王晓东、张霞：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5民初1463号
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199号

任儿：本院受理原告袁佩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
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522号

毛梅菊、吴炳华、卢财金、吴佳柠：本院受理原告王安
诉被告毛梅菊、吴炳华、卢财金、吴佳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被告毛梅菊、吴炳华、卢财金、吴佳柠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事项提示书、民
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保
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9月19日上午
9时在本院慈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039号

王静：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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